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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下午，市民刘女士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2770000反映：我每天上下班
都骑电动车经过百花路。可是，百花路
两旁的绿化树长得过于茂盛，枝条非常
低。骑电动车靠路边行驶时总是得躲着
这些枝条，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希望晨
报将这个问题反映给园林绿化部门，请
他们派人修剪，方便市民通行。

记者王志鹏核实报道：7 月 10 日 8
时 20 分左右，记者骑电动车从八一路拐
入百花路，发现百花路八一路与建安大
道段两旁的绿化树比较高大，枝条对行
人和车辆没有任何影响。八一路与百花
路交会处设置有石球和减速带，机动车
无法通行，因此并不拥堵。

继续向南行驶，过建安大道后，记者
明显感觉百花路变得拥挤，机动车、非机
动车和行人在不宽的路上混行。道路的
两侧均有非机动车行驶，道路中间经常
出现两个方向的机动车会车的情况。

记者发现，百花路建安大道至许都
路段两侧种的是石榴树。树上已经挂
果，枝条长得非常茂盛。路中间没有机
动车行驶时，骑电动车的市民通行不受

路边的枝条影响。
路中间有机动车经过时，骑电动车

的市民为避让机动车不得不靠路边行
驶。这时，他们不仅要注意避让机动车，
而且要注意不被前面的树枝碰到脸。该
路段西侧石榴树的树冠比较有层次感，
可以看出是经过修剪的。

不过，由于长势旺盛，最下端的树枝
已经对骑电动车的市民造成影响。东侧
的绿化树密度不如西侧，部分树干被挡
板遮挡。东侧的石榴树明显有一段时间
未修剪，树枝伸出挡板。

“你看，东边的树枝特别长，遮挡视
线，根本看不到对面人的脸。”从百花路
经过的市民苏女士说。果然，记者抬眼
看去，由于树枝遮挡，根本看不到前方不
远处一名坐在三轮车上休息的环卫工的
脸。

从旁边的运动场过来的吕先生说，
他几乎天天从该处路过，早晚高峰时段，
骑电动车确实受路旁树枝的影响比较
大。“树枝跟人的头发一样，过一段时间
就得剪剪。太长了既不好看，也会给行
人造成麻烦。”

随后，记者沿百花路一直行驶到前
进路，返回时沿河西侧的翠林路行驶到
建安大道。翠林路建安大道至许都路
段，许多竹子从隔离网内伸出。与百花
路相比，翠林路的车流量更大。即使过
了高峰时段，翠林路依然非常拥堵。在
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的情况下，骑电动
车的市民更容易受到竹子的影响。

“用隔离网把竹子隔开是个好办法，
要不然骑电动车非常受影响。”市民薛先
生说，“现在不少竹子从隔离网里伸出
来，再不修剪怕是不行了。”

现场采访结束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市
园林绿化管理处。该处办公室副主任郭
忠磊说，百花路与翠林路的园林绿化工作
分属不同的责任单位，他会将市民反映的
问题及时反馈给责任单位，并督促责任单
位尽快派人进行修剪，以方便市民通行。

丧偶儿媳
对公婆有无赡养义务？

李女士：我的丈夫不幸患病去
世。请问，我有赡养公婆的义务
吗？

河南三兵律师事务所工作人
员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指老年
人的子女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
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
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由此可见，
老年人子女的配偶不属于赡养人，
承担的仅仅是协助赡养义务。法
律没有规定儿媳对公婆、女婿对岳
父母负有赡养义务。《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
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
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
付赡养费的权利。由此可见，儿媳
没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但是，
我国法律鼓励丧偶儿媳赡养公
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
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
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

外地户口能否迁到许昌？
张先生：我的户口在外地，我

现在在许昌工作。请问，我的户口
能否迁到许昌？

市公安局北大派出所户籍室
工作人员回复：张先生如果在许昌
有房产或者亲属，可以把户口迁到
许昌。

值班记者 万誉

领到赔偿款
锦旗送法官

本报讯（记者 黄舒平 通讯员
任世杰）7 月 8 日上午，许昌市建安
区人民法院交通事故审判团队意
外地收到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
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的一方当事人送来的一面锦旗。

2018 年，肇事司机吴某无证驾
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因操作
不当酿成多次碰撞事故，共造成两
死两伤。死者和伤者分别来自两
个有亲戚关系的家庭。伤者是一
个 70 多岁的老人和一个年仅 6 岁
的孩子，两名死者都是各自家中的
顶梁柱。这对于两个受害家庭来
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事故发生后，
两名死者的家属李某及两名伤者
李大某、李小某分别向许昌市建安
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该案件由交通事故审判团队
负责人张明宇接手。他审理后发
现该案不仅案情复杂，而且原告、
被告争议较大。张明宇对复杂的
案情认真梳理，带领团队积极与案
件 代 理 人 详 细 沟 通 ，研 判 案 件 证
据，依据查明的事实及各方的法律
关系，确认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不服上诉
后，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判决生效后，死者和伤者的家
属领到了涉案的部分赔偿款 145 万
余元。为了感谢张明宇公正办案，
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专程
到法院送上了写有“清正廉洁、公
正执法”等字的锦旗。

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王湛
菲）捡到手机怎么办？7 月 8 日，市城管
局环卫处清扫一队环卫工李巧英就遇到
了这样的事，但她用行动给出了温暖的
答案。

当日早上，市民尚水江送学生到补
习班途中，无意中将手机遗失，但他并未
发现。8 时 30 分，环卫工李巧英在建安
大道与塔东路交叉口保洁时，捡到这部
手机，手机壳里面夹有 100元钱。

“当时我就想，谁这么不小心把贵重

的手机丢失了。要是手机里有重要信
息，被坏人捡到就不好了。”李巧英告诉
记者，捡到手机后，她本想打电话联系失
主，可是手机设有密码锁，无法解开。想
到失主发现手机丢失后一定会回来寻
找，李巧英便一直在原地等待失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粗心的失
主一直没有来。直到中午 12 时 30 分，李
巧英捡到的手机响了。得知是失主打来
的电话后，李巧英立即把自己的位置告
诉了失主。

“我当时特别感动，许昌还是好人
多。”失主尚水江告诉记者，发现手机不
见后他很着急，因为银行卡等和手机绑
定。幸好环卫工捡到他的手机，不然他
真不知道该如何做。

拿着失而复得的手机，尚水江对环
卫工李巧英感激不已，连声道谢，并表示
要给她感谢费，但被李巧英拒绝了。“这
有啥感谢的，捡到东西就该还给失主。
不是我的东西，我是不会要的！”李巧英
说。

环卫工捡到手机后苦等失主4小时

百花路、翠林路部分路段的绿化树长得过于茂盛，影响市民出行

树枝过长挡视线，行人烦忧
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尽快派人进行修剪

百花路旁的树枝伸出挡板，挡住了前方环卫工的脸。 记者王志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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